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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复宏汉霖生物医药产业化基地（二）” 

一期项目第二阶段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复宏汉霖生物医药产业化基地（二）”一期项目（以下简

称“本次建设项目”） 

●投资金额：第二阶段投资不超过人民币 72,0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

资不超过人民币 59,00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3,000 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次建设项目涉及的项目设计、建设和运营等尚需政府主管部门（包括

但不限于发展改革委员会、环保局等部门）的批准/备案。 

2、本次建设项目的具体建设计划、建设内容及规模需根据相关药品研发进

度、市场开发等情况确定。 

3、根据国内外相关新药研发的法规要求，新药尚需开展一系列临床研究并

经药品审评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上市；且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各类产品/

药品的投产及未来投产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

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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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建设项目概述 

2019年 4月 9日，经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第七届第八十三次董事会审议，同意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复宏汉霖”）及/或其控股子公司投资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万元于

上海市松江区建设“复宏汉霖生物医药产业化基地（二）”一期项目第一阶段。

有关详情请见 2019 年 4 月 10 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投

资建设“复宏汉霖生物医药产业化基地（二）”一期项目第一阶段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19-056）。 

2020年 3月 30日，经本公司第八届第十二次董事会审议，同意本次建设项

目第二阶段投资不超过人民币 72,0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不超过人民币

59,00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3,000 万元）。该事项无需提请本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建设项目总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72,00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总投

资不超过人民币 159,000万元、铺底流动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3,000万元）。复宏

汉霖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可在投资总金额的范围内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建设进程、

相关产品研发进度及市场开发等情况对投资金额的分配和使用进行调整。 

复宏汉霖及/或其控股子公司将以自筹资金支付本次建设项目所涉款项。 

 

二、本次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内容：“复宏汉霖生物医药产业化基地（二）”一期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复宏汉霖及/或其控股子公司 

3、项目实施地点：上海市松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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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所涉主要药品基本信息： 

本次建设项目所涉产品主要系复宏汉霖及其控股子公司在研及生产的生物

类似药、生物创新药，已上市及有望近期商业化的项目如下（将根据实际研发情

况及需求进行增加或调整）： 

序

号 
药品名 类别 适应症 

截至本公告日 

所处研发/注册阶段 

1 利妥昔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非霍奇金淋巴瘤 获批上市 

2 注射用曲妥珠单抗 治疗用生物制品 转移性乳腺癌 上市申请 

3 阿达木单抗注射液 治疗用生物制品 

斑块状银屑病、类风

湿关节炎、强直性脊

柱炎 

上市申请 

5、项目建设计划：本次建设项目总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72,000万元（其

中：固定资产总投资不超过人民币 159,00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3,000 万元）；其中，第一阶段投资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 万元、建设周期为 3

年，第二阶段投资不超过人民币 72,000 万元、建设周期为 2年。 

6、第二阶段建设内容及具体投资概算：为提高复宏汉霖生产产能，本次建

设项目第二阶段拟增加建设原液生产线、制剂生产线、临床生产大楼、物流连廊

等设施，该阶段具体建设内容及具体投资概算初步如下（可能根据业务发展需要、

建设进程、相关产品研发进度及市场开发等情况进一步调整）。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分项主要内容 概算金额 备注 

固定

资产

投资 

工程费用 

主体工程 36,085 

主要包括生产大楼增加一条原液生产线和制剂生产线、

质量大楼增加质检实验室及检测设备、并新增临床生产

大楼等。 

公用工程 5,273 主要包括新增物流连廊及配套公用工程等。 

辅助工程 1,961 
主要包括危险品仓库、固体废弃物暂存站、工艺气体供

应站等辅助配套工程相应增加。 

服务性工程 2,623 主要包括新增工艺自控系统，扩容室外管网工程等。 

工程建设

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 4,899 
主要包括土地规税费、市政配套费、新增建筑工程相关

规险费等。 

预备费用 1,194 因投资规模扩大增补预备费用。 

贷款利息 - 6,014 因投资规模扩大增补利息费用。 

小计 58,049  

铺底

流动

资金 

铺底流动

资金 
- 13,000 无 

小计 13,000  

合计 7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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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截至 2020 年 2月，本次建设项目桩基工程已完工，两栋主要生产楼已完

成地下工程部分；累计投入人民币约 28,175万元。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建设项目建设完成后，将成为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下同）单克隆抗体生物药研发、中试及生产基地，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本集团在生

物药（尤其是单克隆抗体生物药）领域的研发实力，并满足本集团生物类似药、

生物创新药产品的商业化生产需求。 

 

四、重大风险提示 

1、本次建设项目涉及的项目设计、建设和运营等尚需政府主管部门（包括

但不限于发展改革委员会、环保局等部门）的批准/备案。 

2、本次建设项目的具体建设计划、建设内容及规模需根据相关药品研发进

度、市场开发等情况确定。 

3、根据国内外相关新药研发的法规要求，新药尚需开展一系列临床研究并

经药品审评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上市；且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各类产品/

药品的投产及未来投产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

有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日 


